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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李国庆等同志免职的通知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农垦场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县直各单位：

经县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研究，决定免去：

李国庆同志的余江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余首开同志的余江县公安局副局长职务（正科级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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